
南城街道翡翠花园人才安居房

租赁申请表

申 请 人:

联系电话:

日 期:

南城街道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制



申请人姓名
身份证号

码
户籍所在地

配偶姓名
身份证号

码
户籍所在地

共同生活
子女姓名

身份证号
码

户籍所在地

共同生活
子女姓名

身份证号
码

户籍所在地

共同生活
子女姓名

身份证号
码

户籍所在地

申请人申报信息

本人最高学历学位 本人最高专业技术职称 本人最高技能资格等级

未正在租住公共租赁住房或享受市属住房租赁企业房源租金优惠 □ 是 □ 否

本人及其配偶（若有）、共同生活子女（若有）在我市无自有产

权住房或共有产权房，且申请前 1年内在东莞市没有住房转移登

记记录

□ 是 □ 否

与南城属地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无劳动合同的公职人员以入

编卡、聘用合同或工作证明等材料之一替代）并开始缴纳养老保

险（劳动合同签订单位与养老保险缴纳单位须一致）

□ 是 □ 否

工作单位
劳动合同

起止时间

单位注册地

址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人才租赁

类别

（在对应类

别下勾选）

第一类人才

1. 东莞市特色人才(持有东莞市特色人才证书)□
2. 优才卡持有者：玉兰卡□ 莞香卡□

第二类人才

1. 获认定的有效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

2. 国家、省、市级工程中心、实验室依托单位□

3. 国家、省、市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4. 市级“倍增计划”试点企业、街道倍增企业、市协同倍增企业□

5. 南城街道重点商贸企业年销售额前 10名的批发企业，年销售额前 10名的零售企

业，年销售额前 10名的住餐企业，年产值前 10名的工业企业□

6. 与南城投资促进中心签订投资协议并成功落户南城，且未违反投资协议相关条款

的企业□

7. 街道已上市、已被认定的上市后备企业□

8. 优质持牌金融（银行、保险、证券和基金）机构且机构市级总部位于南城□

9. 新迁入南城且正式进驻南城未满三个年度的持牌独立法人金融机构或上市企业□

10.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

11.根据《南城街道促进建筑产业发展暂行办法》文件精神，在政策有效期内，符合

条件的建筑产业企业；或南城年度总产值前 30名的建筑业企业；或具有施工总承

包一级资质的建筑业企业□

12.南城街道属机关事业单位及市驻南城街道机关事业单位□

第三类人才

1. 申请人符合人才租赁基本条件□

第四类人才

1. 申请人符合人才租赁基本条件 1-3，且与东莞市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无劳动合

同的公职人员以入编卡、聘用合同或工作证明等材料之一替代），并开始缴纳养

老保险的人才（劳动合同签订单位与养老保险缴纳单位须一致）□



申请承诺：

本人已知晓并愿意遵守国家、省及东莞市住房保障政策、南城街道安居房相关规定，如实填写

和申报有关材料。具体承诺如下：

一、本人及配偶（若有）、共同生活子女（若有）同意并授权市、园区（镇街）在审查资格条

件时，向有关单位（如人力资源、工商、税务、公安、金融等）和个人查询、收集、核对本人及配

偶的信息资料；同意并授权拥有本人、配偶（若有）及共同生活子女（若有）个人信息、资料的单

位（部门）或个人，向有关审查管理部门提供本人及共同申请的家庭成员的相关信息资料。

二、本人同意在申请期间联系电话等发生变化的，在 30日内向工作所在园区（镇街）的住房保

障部门如实申报。

三、本人同意若在保障期间不再符合保障条件或违反住房保障政策规定的，按照有关政策规定

取消保障资格，若已承租人才租赁住房的，同意退回已承租住房。

本人愿意严格遵守以上承诺，并承担违反承诺的责任和后果。

申请人签名（盖指印）: 年 月 日

该同志系我单位工作人员，同意申请！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